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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一

期）

建设单位：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冬梅 （电话：15360619193 ）

建设性质：技改

行业类别：C3586康复辅具制造、C3589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C3360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总投资：6000万元（一期投资 2000万元）

环保投资：700万元（一期环保投资 100万元）

用地面积：总占地面积 33964.40平方米，建筑面积 86142.01平方米

生产经营：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研发，医疗器械生产

职工人数：450人

生产制度：每天 8小时（上午 8:00～12:00，下午 13:30～17:30或 14:00～18:00），

年工作 300天，2400小时/年

地理位置：中山市港口镇福田六路 5号

项目基本情况

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福田六路 5号，

厂址所在地中心坐标 N22°34′59.950″、E113°20′4.420″，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研发，医疗

器械生产，具体地理位置详见图 1-1。

企业于 2024年 7月 24日取得《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轮椅 140万台、

助行器 100万台、拐杖 350万支、座椅 120万台、其他辅具 80万套生产线新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港）环建表[2024]0017号），主要生产工艺包括注塑、

吹塑、切割、冲压、包装等。

建设中企业决定将原有外发加工的工件需表面处理的产品转为自加工处理，拟增

加阳极氧化、酸洗磷化、碱洗磷化、表面喷涂等工序，企业通过增资扩产等进行升级

改造扩建。企业以重大变动重新申报环评手续，委托中山市中赢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

制了《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 2024年 10月 28日取得环评批复（中环建书[2024]0036号）。《中山市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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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申报的建设内

容为取消原（中（港）环建表[2024]0017号的建设内容，在产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增

加表面处理工序即增加 8条表面处理生产线，升级改造后项目年产轮椅 140万台、助

行器 100万台、拐杖 350万支、座椅 120万台、其他辅具 80万套。

升级改造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的方式，目前升级改造项目

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毕，一期工程除新增的 8条表面处理生产线及部分生产设备未建设，

其他按照《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申报的建设内容进行了建设。

一期工程在建设中出于环保经济考虑将两个时效炉原定的一条排气筒分别设置成

了两条排气筒，企业对此进行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号：202544210800000001。

本次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升级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即除 8条表面处理生产线及部分生产设

备外的《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申报的建设内容。一期工程产能为年产轮椅 42万台、助行器 30万台、拐杖 105

万支、座椅 36万台、其他辅具 24万套。

环评报告审批时间：2024年 10月

设备安装时间：2024年 10月

一期工程竣工日期：2024年 12月 10日

项目排污登记回执取得时间：2024年 12月 24日

一期工程项目调试时间：2024年 12月 11日-2025年 12月 10日

企业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有关

规定，于 2024年 12月成立了验收组，开展本次验收工作。

建设单位委托广东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广东

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 2025年 1月 6日对其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情况进

行了现场查看，并于 2025年 1月 14日-17日对项目排放的废水、废气、噪声进行现场

采样监测，后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编制完成了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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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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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①《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2017年修订版），2017年 07月 16

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次修订），2014年04月24日；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次修订），2017年06月27日；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次修正），2018年 10月 26日；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 6月 5日实施）；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次修订），2020年 04月

29日；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08月31日。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

2017年 11月 20日；

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8年第 9号），2018年 05月 15日；

③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68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0年12月13日；

④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函(粤环函[2017]1945号)，2017年 12月 31日；

⑤《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修

订），2022年 11月 30日；

⑥《中山市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中山市生态环境

局，2021年12月。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

①《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山市中赢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 10月）；

②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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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环建书[2024]0036号）；

③《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登

记表》（备案号：202544210800000001）。

2.4其他相关文件

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委托书》；

②《分期验收说明》；

③《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④《检测报告》，广东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编号：ZXT25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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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福田六路5号，中心坐标N22°34′59.950″、E113°20′4.420″。

项目四至情况如下：

厂界东南侧为中山市田野汽车涂料有限公司。

厂界西南侧为福田六路，隔路为空地、飞源五金厂、中山市保怡卫浴有限公司、

广东徽能新邦生态环境研发基地、中山市宏达电器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

厂界西北侧为中山市飞马木业有限公司、中山启川木业有限公司。

厂界东北侧为中山市嘉靖塑料有限公司、恒薇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哈哈虎游乐

设备有限公司、森福装饰板有限公司。

项目四至图情况详见图 3-1。

项目受纳水体为浅水湖 IV 类水体和石特涌 IV 类水体，周边不存在饮用水源保护

区及保护目标。

项目地下水为Ⅴ类功能区，无地下水保护目标。

项目厂界外 200米声评价范围内不存在声环境敏感目标。

距离项目厂址最近的居民点为东侧 346m处的莺朗村。

3.1.2平面布置

厂区布局有生产区（厂房 1（升级技术改造前内容）、厂房 2（主体已建设，生产

设施未投入）、生活区等。

主要声源有水泵、环保风机等，污水站位置、排气筒分布、雨水总闸位置、排水

路线见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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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项目四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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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项目废气收集与接驳治理设施示意图（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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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项目厂区平面图及排水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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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设内容

3.2.1项目技术改造后的情况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工程投资 2000万元，环保投资 100万元，一期工程除新增的 8

条表面处理生产线及部分生产设备未建设，其他按照《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申报的建设内容进行了建设。

表 3.2-1 技术改造后项目一期工程组成一览表

项目组成 技术改造后申报规模 技术改造后项目一期工程 备注

总占地面积 33964.40平方米
一期建筑工程已落实建设

与申报

一致建筑面积 86142.01平方米

主

体

工

程

厂房（1）

一层：热处理、机加工、吹塑、注塑

二层：吹塑、注塑、转印

三层：仓库

四层：办公场所

五至六层为办公场所、包装、组装及打

码

一层：热处理、机加工、吹塑、

注塑

二层：吹塑、注塑、转印

三层：仓库

四层：办公场所

五至六层为办公场所、包装、组

装及打码

与申报

一致

厂房（2）

主要设有污水处理站和前处理生产线。

本期不涉及 未建设

负一层：污水处理站、危险废物储存区

域和表面处理药剂化学品仓库（最大储

存能力30t）、涂料药剂化学品仓库（最

大储存能力30t）。

一层：5#线阳极氧化线、7#线阳极氧化

线。

二层：8#线碱性磷化线（含电泳线）、

6#线阳极氧化线、1#线酸洗磷化线（手

动）。

三层：2#线脱脂磷化线（自动，含喷粉

房）、3#线脱脂磷化线（自动，含喷粉

房）、4#线脱脂磷化线（自动，含底漆

和面漆房）

四层：焊接车间

五层尚未规划

辅

助

工

程

宿舍楼 总层高 31.05m，共 9层 已落实建设
与申报

一致

公

用

工

程

供水系统 由市政管网供给 由市政管网供给

与申报

一致
供电系统 由市政电网供给 由市政电网供给

供热系统 天然气市政管道供给 天然气市政管道供给

排水系统
项目排水采取雨污分流，雨水通过

场区雨水管网排至场区外；生活污
不涉及生产废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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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中山市港

口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生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排入中山市港口镇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进行处理

环

保

工

程

废

气

处

理

工

程

DA001～
DA009
废气系

统

1#～8#表面处理线及污水处理配套

的废气处理系统
设备未上，本次验收不涉及 /

DA010
注塑废

气

包围式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已建设，废气收集后经二级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

气筒排放 与申报

一致DA011
吹塑废

气

包围式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气筒排放

已建设，废气收集后经二级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

气筒排放

DA012
时效炉

（热处

理）燃烧

废气

收集后排气筒排放

由于两个时效炉距离较远，出于

环保经济角度考虑，两个时效炉

分别设置两根排气筒有组织排

放

与登记表

一致

环

保

工

程

废

气

处

理

工

程

DA013
食堂油

烟

食堂油烟经运水烟罩+静电除油装

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已建设，食堂油烟经运水烟

罩+静电除油装置处理后经

排气筒排放

与申报

一致

打磨废

气、焊接

废气

无组织排放

已建设，无组织排放
与申报

一致

切割废

气、刷毛

刺废气、

熔接废

气、包装

废气、转

印废气

焊接废气经移动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无组织排放

切割废气、刷毛刺、包装废气、熔

接废气、转印废气加强机械通风后

无组织排放

打磨废气经移动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无组织排放

喷粉经滤芯+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

废

水

生活污

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中

山市港口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

处理

已建设
与申报

一致

生产废

水

生产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排入中山市港口镇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进行处理

不涉及
分期建

设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室内隔声；合理

布局等

部分设备治理措施与技改项目环评报

告书一致

固废房和危

废房

一般固废房使用面积 50平方米，危

废房使用面积 120平方米，设置于

厂房 2负一层

与技改项目环评报告书一致

事故应急池 事故应急池，体积为 815立方米 与技改项目环评报告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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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产能、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3.3.1产品

项目产品产量见下表。

表 3.3-1 项目产品方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环评审批规模 一期验收规模 剩余规模

1 轮椅 140万台/年 42万台/年 98万台/年

2 助行器 100万台/年 30万台/年 70万台/年

3 拐杖 350万支/年 105万支/年 245万支/年

4 座椅 120万台/年 36万台/年 84万台/年
5 其他辅助 80万套/年 24万套/年 56万套/年

3.3.2主要原料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原辅材料使用情况见下表。

表 3.3-2技术改造后原辅材料情况表（按种类汇总）

序

号
原辅材料名称

环评审批

规模 t/a
一期验收

规模 t/a 形态 包装形式
最大储

存量（t） 所在工序

1 PVC（新料） 600 180

固态，

颗粒

状

袋装，50kg/袋 20 注塑成型

2 PP（新料） 1000 300 袋装，50kg/袋 30 注塑成型

3 PA（新料） 960 288 袋装，50kg/袋 20 注塑成型

4 TPR（新料） 360 108 袋装，50kg/袋 20 注塑成型

5 TPE（新料） 360 108 袋装，50kg/袋 20 注塑成型

6 HDPE（新料） 1200 480 袋装，50kg/袋 50 吹塑

7 机油 3 2.5 液态 25kg/桶 0.5 设备维护

8 液压油 2 2 液态 25kg/桶 0.5 机加工

9 冷轧板 23500 23500 固态 捆装 100 切割

10 铝材 12000 12000 固态 捆装 100 切割

11 药芯焊丝 20 20 固态 / / 焊接

12 铜丝 10 10 固态 / / 焊接

13 铝丝 10 10 固态 / / 焊接

14 布扶手 一批 一批 固态 / / 组装

15 组装配件 一批 一批 固态 / / 组装

16 模具 100套 100套 固态 / 60套 注塑、吹塑

17 氩气 3000L 3000L 气态 10L/瓶 500L 焊接

18 二氧化碳 35000L 35000L 气态 10L/瓶 1000L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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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热转印纸 2 2 固态 捆装 0.1 转印

20 包装袋 一批 一批 固态 / / 包装

21 组装配件

（冷轧板）
3165.12 0 / / 100 酸洗磷化

22 组装配件

（铝材）

27621 0 / / 400 阳极氧化

45079.2 0 / / 500 碱洗磷化

23 片碱 14.51 0 固态 25kg/桶 2 /

24 封孔剂 3.1744 0 液态 25kg/桶 0.152 /

25 98%硫酸 291.831 0 液态 25kg/桶 2.5 /

26 85%磷酸 139.564 0 液态 25kg/桶 2 /

27 染料 5.356 0 粉状 袋装，1kg/袋 0.3 /

28 脱脂剂 161.51 0 液态 25kg/桶 4 /

29 磷化剂 78.2625 0 液态 25kg/桶 6 /

30 表调剂 43.838 0 液态 25kg/桶 3 /

31 电泳漆 26.37 0 液态 200kg/桶 2 /

32 环氧树脂粉末 61.15 0 粉状 25kg/箱 5 /

33 溶剂型油漆 33.78 0 液态 25kg/桶 2 /

34 固化剂 16.89 0 液态 25kg/桶 2 /

35 稀释剂 33.78 0 液态 25kg/桶 1 /

36 水性油漆 99.61 0 液态 25kg/桶 5 /

37 水性漆调配水 11.07 0 液态 / 0 /

38 洗枪水（乙醇） 1.2 0 液态 25kg/桶 0.5 /

39 洗枪水（甲苯） 1.5 0 液态 25kg/桶 0.5 /

40 脚垫
350（万

套）
0 固态 / / /

注：本项目不涉及使用切削液。

3.3.3能耗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用电量为 75万度/年，时效炉天然气用量 116100m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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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主要生产设备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主要设备见下表。

表 3.4-1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环评申报

数量

（台）

一期验收

数量（台）

剩余数

量（台）
使用工序 备注

1

表面处理

线

1#线：酸洗+磷化

（手动）

8 0 8

酸洗磷化 /

2 2#线：碱洗磷化+喷
粉（自动线）

脱脂（碱

洗）磷化+
喷粉

/

3 3#线：碱洗磷化+喷
粉（自动线）

脱脂（碱

洗）磷化+
喷粉

/

4 4#线：碱洗磷化+喷
漆（自动线）

脱脂（碱

洗）磷化+
喷漆

/

5 5#线：阳极氧化

（自动线）
阳极氧化 /

6 6#线：阳极氧化

（自动线）
阳极氧化 /

7 7#线：阳极氧化

（自动线）
阳极氧化 /

8 8#线：碱洗磷化+电
泳（自动线）

脱脂（碱

洗）磷化+
电泳

/

9 冲床 30吨 150 150 0 冲压 用电

10 冲床 40吨 10 10 0 冲压 用电

11 冲床 60吨 2 2 0 冲压 用电

12 车床 C6140A 5 5 0 机加工 用电

13 双弯机 T38D 11 11 0 弯管 用电

14 单弯机 HC-A38/CR-A385A 12 12 0 弯管 用电

15 手动倒角

机
Z4116B 4 4 0 倒角 用电

16 缩管机 SG40-1 10 10 0 缩管 用电

17 双头倒角

机
XS-30 4 4 0 倒角 用电

18 单头倒角

机
SY-70 2 2 0 倒角 用电

19 雕花机 LX833 4 4 0 雕花 用电

20 双头切R机 QHJ-T2 6 6 0 切割 用电

21 单头切R机 QHJ-T2 4 4 0 切割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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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环评申报

数量

（台）

一期验收

数量（台）

剩余数

量（台）
使用工序 备注

22 旋转 180度
单切 R机

QHJ-T2 3 3 0 切割 用电

23 旋转 180度
双切 R机

QHJ-T2 3 3 0 切割 用电

24 腋下拐自

动机
DOMEH-02 5 5 0 机加工 用电

25 打码机 EI86X45 2 2 0 打码 用电

26 滚花机 CH2 4 4 0 滚花 用电

27 封口机 / 2 2 0 包装 用电

28 攻牙机 SWJ-16 2 2 0 攻牙 用电

29 铁切管机 FHC-315AV半自动 6 6 0 切割 用电

30 铁切管机 FHC-315AV全自动 6 6 0 切割 用电

31 钻床 Z4116B 5 5 0 机加工 用电

32 砂轮机 M3225 2 2 0 打磨 用电

33 刷毛刺机 HC16-30 3 3 0 刷毛刺 用电

34 时效炉 CH0705AF 2 2 0 热处理

天然气，

单台天

然气燃

烧机头

功率为
220kw/h

35 卧式弯管

机
XHWG-20 2 2 0 弯管 用电

36 自动弯管

机
WG-39CNC3A 4 4 0 弯管 用电

37 油压机 ZG-01 2 2 0 机加工 用电

38 龙门油压

机
CR-M38 3 3 0 机加工 用电

39 铝切管机 BL-18 3 3 0 切割 用电

40 切管自动

线

QG-78NC，每条线

含 1台切管机及 1
条传送带

3 3 0 切割 用电

41 双弯自动

线

SW-38NC，每条线

含1台双弯管机及1
条传送带

2 2 0 弯管 用电

42 单弯自动

线

WG-39NC，每条线

含1台单弯管机及1
条传送带

2 2 0 弯管 用电

43 CNC弯管

自动线

WG-38CNC，每条

线含 1台 CNC弯管

机及 1条传送带

2 2 0 弯管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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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环评申报

数量

（台）

一期验收

数量（台）

剩余数

量（台）
使用工序 备注

44 激光切管

机
LPC-A4 5 5 0 切割 用电

45 铰孔机 / 3 3 0 铰孔 用电

46 三维机 / 2 2 0 雕花 用电

47 二保焊机

械手

机器人本体

AR1440控制箱
YRC1000

20 20 0 焊接 用电

48 激光焊机

械手

机器人本体

AR1440控制箱
YRC1000

10 10 0 焊接 用电

49 激光焊机 / 10 10 0 焊接 用电

50 二保焊焊

机
NBC-350 10 10 0 焊接 用电

51 铝焊焊机 WSEM-400 10 10 0 焊接 用电

52 铜焊 焊枪 8 8 0 焊接 用电

53 车牙机 / 30 30 0 机加工 用电

54 组装线 / 20条 20条 0 组装 人工

55 铆钉机 HG12RPA3 40 40 0 组装 用电

56 打包机 Z5D90-24GN 20 20 0 组装 用电

57 自动化组

装机
/ 20 20 0 组装 用电

58 冲床 J23-16A 126 126 0 冲压 用电

59 钻床 Z5020A 8 8 0 机加工 用电

60 钻床 Z5021A 8 8 0 机加工 用电

61 钻床 Z5022A 8 8 0 机加工 用电

62 钻床 Z5023A 9 9 0 机加工 用电

63 超声波熔

接机
LT-1526A 2 2 0 组装 用电

64 自动切纸

机
EDO-1862-A 2 2 0 组装 用电

65 半自动卷

纸机
/ 9 9 0 组装 用电

66 注塑机 120T 6 4 2 注塑 用电

67 注塑机 160T 8 2 6 注塑 用电

68 注塑机 200T 10 3 7 注塑 用电

69 注塑机 260T 12 6 6 注塑 用电

70 注塑机 320T 6 2 4 注塑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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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环评申报

数量

（台）

一期验收

数量（台）

剩余数

量（台）
使用工序 备注

71 注塑机 380T 6 2 4 注塑 用电

72 注塑机 400T 4 0 4 注塑 用电

73 注塑机 450T 3 1 2 注塑 用电

74 注塑机 650T 2 0 2 注塑 用电

75 吹塑机 PXB90 3 1 2 吹塑 用电

76 吹塑机 HD100 5 5 0 吹塑 用电

77 吹塑机 WDG100 3 0 3 吹塑 用电

78 吹塑机 HD75 3 0 3 吹塑 用电

79 转印炉 / 1 1 0 转印 用电

80 冷却塔
配有 1个 10m³冷却

池
1 1 0 辅助设备 用电

3.5水源及水平衡

项目生产及生活用水由市政管网供给。

项目一期生活用水为 6850吨/年，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6075吨/年，经化粪池预处理

后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经市政管网

排入中山市港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项目排水情况见表3.5-1，水平衡图见3.5-1-1、3.5-1-2。

表 3.5-1排水情况一览表

工序
用水来源 t/a

损耗 t/a 生活污水产生量 t/a 废水去向
自来水

生活

用水
6750 675 6075 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中山

市港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冷却

用水
80 80 / 循环使用，不外排

3.5-1-1 项目一期水平衡图（单位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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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2 项目一期水平衡图（单位 t/d）

3.6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3.6.1生产工艺

1、轮椅生产

图 3.6-1 轮椅生产工艺流程图（一期工程）

2、座椅生产

图 3.6-2 座椅生产工艺流程图（一期工程）

0.3

0.3

22.8

2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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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助行器生产

图 3.6-3 助行器生产工艺流程图（一期工程）

4、其他辅助生产

图 3.6-4 其他辅助生产工艺流程图（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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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拐杖生产

图 3.6-5 拐杖生产工艺流程图

3.6.2产污环节

由项目工艺流程图及产污标识，依据设备车间局，项目产污环节汇总如下表所示。

表 3.6-1技术改造项目一期工程产污环节汇总表

项目 产污环节 编号 污染因子 所在位置

废气

注塑废气 FQ-010903 非甲烷总烃、苯乙烯、氨、

氯化氢、氯乙烯、臭气浓度
厂房 1注塑车间

吹塑废气 FQ-010904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厂房 1吹塑车间

时效（热处理）
FQ-010905、
FQ-010906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林格曼黑度
厂房 1时效炉

食堂油烟 FQ-010907 油烟 饭堂

技术改造后项目一期工程各车间废气收集治理情况见下表。

表 3.6-2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各排气筒废气收集情况表
序

号
排气情况

废气收集风

量 m3/h 治理措施

1 DA010 FQ-010903 注塑废气 35000 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气筒

排放

2 DA011 FQ-010904 吹塑废气 11000 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气筒

排放

3 / FQ-010905 时效炉（热处理）燃

烧废气
/ 收集后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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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FQ-010906 时效炉（热处理）燃

烧废气
/ 收集后排气筒排放

5 DA013 FQ-010907 食堂饭堂废气 25000 运水烟罩+静电除油装置处理

后排气筒排放

3.7项目变动情况

3.7.1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一期除新增的 8条表面处理生产线的治理设施以及部分未上的生产设备外其

他均按照《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申报的内容进行了建设。

3.7.2项目一期变动情况

验收项目建设内容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分期说明》一致，工程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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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①生活污水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生活污水产生量约 20.25t/d；生活污水排入市政管道后最终进入

中山市港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项目排放口编号为WS-05960。生活污水处理

工艺流程如下：

图 4.1-1 生活污水处理流程图

②生产废水

本次验收不涉及生产废水。

4.1.2废气

根据 3.6节生产工艺分析，各废气治理设施见下表。

①注塑废气

DA010/FQ-010903 注塑废气包围式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

理流程如下：

图 4.1-2-1 注塑废气处理流程图

②吹塑废气

DA011/FQ-010904吹塑废气包围式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

理流程如下：

图 4.1-2-2 吹塑废气处理流程图

③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

吹塑废气 集气罩 二级活性炭吸附 39m排气筒

废气监测点

◎

废气监测点

◎

注塑废气 集气罩 二级活性炭吸附

废气监测点

◎

废气监测点

◎

39m排气筒

生活污水 化粪池预处理

中山市港口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市政污水管网厂区总排口

废水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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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010905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收集后经 39m排气筒排放，处理流程如下：

图 4.1-2-3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处理流程图

④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

FQ-010906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收集后经 39m排气筒排放，处理流程如下：

图 4.1-2-4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处理流程图

⑤食堂油烟

DA013/FQ-010907食堂油烟经运水烟罩+静电除油装置处理，处理流程如下：

图 4.1-2-5 淋膜、印刷废气处理流程图

4.1.3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产生机械振动噪声，声功率级 80～90dB（A）。

处理措施：企业对生产车间内设备进行了合理布局，选用了带有消声装置的低噪

声设备，并采取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

4.1.4固体废物

项目一期产生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具体废物产生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 4.1-1 项目一期固体废物产生处置情况表

类型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环评申报规模

（t/a）
本次验收预计

规模（t/a）
剩余规模

（t/a）

一般固体废

物

包装固废 48.325 30 18.325

废布袋（含喷粉工序、打磨工序） 0.32 0 0.32

纯水制备产生的废 RO膜 0.1 0 0.1

边角料（不含油） 15.975 15.975 0

焊渣 1.5 1.5 0

食堂油烟 运水烟罩 30m排气筒

废气监测点

◎
静电除油

废气监测点

◎

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 39m排气筒

废气监测点

◎

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 39m排气筒

废气监测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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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废物

废粉尘 4.216 2.3 1.916

废纸 2 1 1

不合格塑料件 45 25 20

生活固废 生活垃圾 180 120 60

危险废物

废包装（危险废物） 7.577 2.35 5.227

槽渣 10 0 10

漆渣 49.09 0 49.09

废水处理污泥 1128.49 0 1128.49

废高效漆雾过滤器 7.2 0 7.2

废活性炭 98.663 30.678 67.985
电泳槽液回收过程产生的废

RO膜
0.1 0 0.1

废沸石分子筛 0.675 0 0.675

废催化剂 0.002 0 0.002

回用水系统产生的过滤材料 0.8 0 0.8

含油金属边角料 1.775 1.23 0.545

废机油及其包装物 0.27 0. 1 0.17

含油废抹布及手套 0.05 0.02 0.03

废液压油及包装物 1.68 1 0.68

企业设有专门的危废存储场所。危险废物分类、分区存放于危废房内，定期交有

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理。

4.2其它环境保护措施

4.2.1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企业采取了分区防渗的防治措施，渗分区见下表。

表 4.2-1 地下水防渗区域一览表

防渗分区 区域 防渗措施

重点污染

防治区
厂房 1的 1层机加工区域、材料仓等

铺贴 2 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再在

上层铺设 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

化粪池、消防废水池、应急水池和污

水处理系统等用水泥硬化，四周壁用

砖砌再用水泥硬化防渗，全池涂环氧

树脂防腐防渗

一般防渗区 厂房 1（非化学品原辅材料堆放区）
铺贴 1.5 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再

在上层铺 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

非污染防治区 厂区空地、办公室 正常粘土夯实，再进行表面水泥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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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项目分区防渗图 （蓝色为重点防渗区域，红色为简单防渗区域）

4.2.2、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土壤污染防治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相结合，以源头控制、过程防控、污染监控为原

则。消除大气沉降影响的采取绿化措施；

同时企业建立了跟踪监测制度，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控制。

4.2.3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针对环境风险专门编制了《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备案表》，技术改造后项目风险防范设施有：

①设有 815立方米的事故应急设施；

②雨水排放口设置有阀门。

4.2.4规范化排放口

企业已经按照《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设置通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12

月 18日）的要求设置了规范化排放口。

4.2.5其它设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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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3.1环保设施投资情况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投资为 2000万元，环保投资为 100万元，约占项目投资的 5%。

其环保设施投资明细详见下表。

表 4.2-1项目环保措施及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 技术改造项目一期投资额（万元）

1 废气处理设备 70

2 废水部分 10

3 噪声治理 10

4 固废治理 10

5 绿化及生态建设 /

合计 100

4.3.2环保设施落实情况

项目一期落实了《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竣工验收一览表”中提出的环保措施，与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

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中环建书[2024]0036号）的审批要求对照如下。

表 4.2-2竣工验收一览表落实情况

类

别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环评提出

的环保措施

落

实

情

况

验收执行标准 备注

废

气

有

组

织

废

气

注塑废气

非甲烷总烃
包围式集气

罩收集后经

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

理后经 1条
39米排气筒

排放

已

落

实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及

其修改单表 4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及广东

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

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

值较严值

符合审批要

求

苯乙烯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及其修改

单（GB31572-2015）
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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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

时段二级排放标准
氯乙烯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4554-93）
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限值

吹塑废气

非甲烷总烃

包围式集气

罩收集后经

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

理后经 1条
39米排气筒

排放

已

落

实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及

其修改单表 4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符合审批要

求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4554-93）
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限值

时效炉

（热处

理）燃烧

废气

G3、G4

颗粒物

收集后经 2
条 39m排气

筒排放

已

落

实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方案》（环大

气〔2019〕56号）中

的重点区域排放限值

符合审批要

求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林格曼黑度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中

1997年 1月 1日起新、

改、扩建的工业炉窑中

干燥炉、窑二级排放标

准

食堂油烟 油烟

经运水烟罩+
静电除油处

理后经 1条
34米排气筒

排放

已

落

实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试行)》
(GB18483-2001)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大型规

模）

符合审批要

求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 /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及

其修改单表 9企业边

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

值及广东省地方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
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两者较

严值

符合审批要

求

颗粒物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

二时段无组织监控浓

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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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

二时段无组织监控浓

度限值

氯乙烯

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

苯乙烯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4554-93）
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

标准值

氨

臭气浓度

厂区内无组织

排放

非甲烷总烃

/

广东省地方标准《固

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排放标准》

（DB44/2367-2022）表
3 厂区内 VOCs 无组

织排放限值
符合审批要

求

颗粒物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表 3
无组织排放烟（粉）

尘最高允许浓度

废

水
生活污水

pH值

三级化粪池

已

落

实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

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

时段三级标准

符合审批要

求

CODcr

BOD5

SS

NH3-N

固

废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处

理

已

落

实

符合环保要求
符合固废

管理要求

一般固体废物

包装固废

交中山市群

丰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处

理

边角料（不含油）

焊渣

废粉尘

废纸

不合格塑料件

危险废物

废包装物

交由中山市

宝绿工业固

体危险废物

储运管理有

限公司进行

处理

废活性炭

含油金属边角料

废机油及其包装

物

含油废抹布及手

套

废液压油及其包

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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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声
噪声 设备噪声 消声、减振等

已

落

实

厂界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排放限值

厂界达标

地

下

水
/
土

壤

地下水/土壤

①加强源头管控，采取了分区防渗的防

治措施；

②项目设置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 815
立方米，可收集储存泄漏的废水和废

液，杜绝事故排放，防止地面漫流；③

项目按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

区、非污染防治区分别采取不同等级的

防渗措施，防止垂直入渗；④按相关规

定进行定期监测

已落实；

加强了源头管控，生产车间和厂区地

面进行了硬底化，划分了防渗区

环

境

风

险

环境风险

①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维护，对设备、管线、

风机等定期检查、保养、维修；

②项目设置事故应急池，有效容积约为815
立方米；

③厂区内雨水口处设置雨水阀门；

④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员工培训与应急演练

已落实；

按照环评批复的要求制订了应急预

案备案表，编号：

442000-2025-05356，并加强培训和

演练，建立健全环境事故应急体系；

控制了危险废物最大暂存量；

加强了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有事故应急池(81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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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的审批决定

5.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与建议见下表。

表 5-1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与建议

分类 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与建议

地表水环境影

响评价结论

项目附近水体为浅水湖，为 IV类水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标准本项目废水经过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达到相关指标较严值排入中山市港口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地表水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地下水环境影

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区域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无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

源保护区，建项目运营期，项目不开采地下水，同时也无注入地下水。不会引起地下

水流场或地下水水位变化，因此也不会导致因水位的变化而产生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项目建成后严格按照各项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固体废物暂存间、生产车间、污水处

理站进行建设和管理。只要本项目建成后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切实加强管理，正

常情况下可以避免项目对周边地下水产生明显影响

环境空气影响

评价结论

项目污染源正常排放下，各污染物的小时浓度的最大浓度占标率均≤100%，且小时浓

度增值叠加现状浓度后，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未出现超标，均符合环境质量标准， 项

目非正常排放情况下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亦未出现超标，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大。

项目完成后全厂废气污染因子的小时浓度均无超标，因此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本项目环境空气环境影响可以接受

声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

由预测结果可知，经采取上述降噪措施后，项目边界的昼、夜噪声贡献值能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的 3类标准要求，项目营运期产

生的设备噪声对周边声环境质量影响不大；根据预测结果，项目运营后对周边环境敏

感点的噪声的贡献值很小，基本不会增加敏感点处噪声本底值，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

边环境敏感点基本无影响

生态影响与评

价结论

不改变用地原有功能，项目排放的废气不会对周边生态造成大的影响，项目生态环境

影响可以接受

风险评价结论

本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本项目工程设计上对风险防范考虑较为周

全，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这些措施只要切实落实和严格执行，能有效地降低风

险。建设方应能从降低环境风险的角度加强工作人员思想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的培养，

则可使工程环境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本项目在采取了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项

目的环境风险是可防控的

固体废弃物影

响评价结论

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交由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能力单位处理；生活垃圾交由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危险废物交有相关中山市宝绿工业固体危险废物储运管理有限公

司转移处理。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极小，所采取

的各类固废处理措施合理可行

综合结论

本项目选址合理，项目建设性质、规模，所采用的生产工艺符合产业政策的要求，平

面布局合理。建设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三同时”的管理规定，确实保证本报告提出的

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并尽一切可能确保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的建

设过程而受到不良影响，真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项目建设

完成后，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在投入使用后，应加强对设

备的维修保养，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在达到本报告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后，该项

目对周围环境将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从环保角度而言，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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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环建书[2024]0036号）2024年 10月 28日，详

见附件 3。



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一期）

32

6、验收执行标准

6.1废水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如下。

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水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生活污水(27t/d)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由市政污水管网引至中山市港口镇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进行深度处理。

项目生产废水 115122.05t/a(其中表面处理废液 2022.31t/a、综合废水 59965.79t/a、

染色废水 34856.64t/a、含磷废水和含磷废液 16986.86t/a、废气喷淋 370.2t/a、漆雾处理

540t/a、冷冻系统 120t/a、初期雨水 260.25t/a),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中水回用系

统(回用量 66208.80t/a,回用率 57.51%),其余(48913.25t/a)需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中表 1现有项目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珠三角排放限

值的 200%、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以及中山市港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设计进水标准要求的较严值，经市政管网引至中山

市港口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表 6.1-1 项目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L，pH无量纲

废水类型 污染因子 排放限值 排放标准

生活污水

CODcr 500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

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

段三级标准

BOD5 300

SS 400

pH 6-9

NH3-N --

6.2废气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如下。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废气达标排放。

项目运营期各工序产生的废气应严格落实环评文件的污染防治措施。

电泳、电泳后烘干及其烘干燃烧废气中的 TVOC、NMHC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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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二

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

56号)中规定限值，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2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限值。

油性-喷漆(含调漆、洗枪)、流平、表干、烘干及烘干燃烧废气中的 TVOC、NMHC、

苯系物 (甲苯 )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

(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氮氧化物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规定限值两者较严值，二氧化硫执行《工业

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环大气〔2019〕56 号)中规定限值，颗粒物执行广东

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及《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规定限值两者较严值，臭气执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水性-喷漆(含调漆、洗枪)、流平、表干、烘干及烘干燃烧废气中的 TVOC、NMHC

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1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

大气〔2019〕56号)中规定限值，颗粒物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

气〔2019〕56号)中规定限值两者较严值，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喷粉固化及其燃烧废气中的 TVOC、NMHC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

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二氧化硫、颗

粒物、氮氧化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规

定限值，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

值。

阳极氧化废气中的硫酸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表 5 新建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规定限值。

污水处理站废气和危险废物储存场所废气中的硫化氢、氨气、臭气执行《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TVOC、NMHC执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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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限值。

酸洗线废气中的硫酸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

注塑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及其修改单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

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较严值，TVOC执行广东省

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限值，苯乙烯、氨、1,3-丁二烯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修改单

(GB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氯化氢、氯乙烯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4554-93)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吹塑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及其修改单表 4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中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中的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的重点区域排放限值，林格曼黑度执行《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 1997年 1月 1日起新、改、扩建的工业

炉窑中干燥炉、窑二级排放标准。

食堂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限值(大型规模)。

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NMHC 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31572-2015)及其修改单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及广东省地

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两者

较严值，甲苯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

组织监控浓度限值，硫酸雾、氯化氢、氯乙烯、锡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

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硫化氢、苯乙烯、氨气、臭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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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内无组织废气中 NMHC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

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3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颗粒物执行《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 3无组织排放烟 (粉)尘最高允许浓度。

表 6.2-1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改造后项目一期工程）

废气种

类

排气筒

编号
污染物

排气筒

高度 m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

许排放

速率
kg/h

基准排

气量
标准来源

注塑废

气
DA010

非甲烷总

烃

39

80 / 0.5kg/t
产品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2-2015）及其修

改单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

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

准》（DB44/2367-2022）表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较严值

苯乙烯 50 / /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及其修改单

（GB31572-2015）表4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氨 30 / /

氯化氢 100 2.01* /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排放标准氯乙烯 36 5.93* /

臭气浓度
20000

（无量纲）
/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吹塑废

气
DA011

非甲烷总

烃 39
100 0.135 0.5kg/t

产品
广东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
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

度限值
臭气浓度

20000
（无量纲）

/ /

时效炉

（热处

理）燃

烧废气

G3、G4

颗粒物

39

30 /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方案》中的相关标准
二氧化硫 200 / /

氮氧化物 300 / /

林格曼黑

度
1级 /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9078-1996）中1997
年1月1日起新、改、扩建的

工业炉窑中干燥炉、窑二级排

放标准

食堂油

烟
DA017 油烟 30 2.0 / /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大型规模）

厂界无

组织废

气

/
颗粒物

/
1.0 / /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

时段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 4.0 / /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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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种

类

排气筒

编号
污染物

排气筒

高度 m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

许排放

速率
kg/h

基准排

气量
标准来源

烃 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

浓度限值与广东省地方标

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

时段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

二者较严值

氯化氢 0.2

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DB44/27
—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

监控浓度限值

氯乙烯 0.6
锡及其化

合物
0.24

锰及其化

合物
0.04 / /

氨 1.5 /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表 1恶臭

污染物厂界标准值

苯乙烯 5.0 / /

臭气浓度
20

（无量纲）
/ /

厂区内

无组织

废气

/

NMHC /

6（监控点

处1h平均

浓度值）

/ /
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

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44/2367-2022）表 3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

限值

20（监控点

处任意一

次浓度值）

/ /

颗粒物 / 5 /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9078-1996）
表 3无组织排放烟（粉）

尘最高允许浓度

注：①“*”表示按其参考标准中附录 B B.1确定的内插法计算结果；

②“/”表示参考标准中无该项目的参考限值或不需要评价；

6.3噪声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如下。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噪声排放达标。

项目运营期应通过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对机械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对高

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及基础减振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确保项目运

行时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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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阶段 位置
噪声限值

执行标准
昼间 夜间

营运期 项目四周厂界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排放限值

6.4固体废物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如下。

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处置要求，确保固体废物妥善处理。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回收过程产生的废包装、废活性炭、含油金属边角料、废机油

及其包装物、含油废抹布及手套、废液压油及包装物交具有相关中山市宝绿工业固体

危险废物储运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包装固废、边角料(不含油)、焊渣、废粉尘、废纸、

不合格塑料件交一般固废公司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6.5其他审批要求

1、制订并落实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环境事件应急体系。

设置一个有效容积约为 815立方米的事故应急池以及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日常通报和应

急联动等措施，切实防范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2、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

6.6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在满足环境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排放污染物。

根据环评文件所列情况，项目新增挥发性有机物(TVOC、非甲烷总烃)14.223t/a,氮氧化

物 3.472t/a。升级技术改造后全厂挥发性有机物(TVOC、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不得大于

21.481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得大于 3.694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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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监测内容

项目一期竣工验收监测内容（类别、因子、点位、频次））见下表，监测点位情

况见表 7.1-1及图 7.1-1。

表 7.1-1 验收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检测类型 采样点名称 测试项目 采样点数量

1 废水 生活污水排放口
pH值、CODcr、BOD5、SS、

氨氮
1个点*4次/天*2天

2 有组织废

气（共 5条）

注塑废气处理前取样口、处理后排放

口DA010（FQ-010903）

非甲烷总烃、苯乙烯、氨、

氯化氢、氯乙烯、臭气浓

度

2个点（测处理前、后）

*3 次（臭气为 4次）/
天*2 天

吹塑废气处理前取样口、处理后

排放口 DA011（FQ-010904）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2个点（测处理前、后）

*3 次（臭气为 4次）/
天*2 天

时效炉燃烧废气处理后排放口

（FQ-010905）

颗粒物（低浓度）、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

黑度

1个点（测处理后）*3
次/天*2天

时效炉燃烧废气处理后排放口

（FQ-010906）

颗粒物（低浓度）、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

黑度

1个点（测处理后）*3
次/天*2天

食堂油烟废气处理前取样口、处

理后排放口
FQ-010907

油烟
2个点（测处理前、后）

*3次/天*2天

3 无组织

废气

厂界上、下风向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氯

化氢、氯乙烯、锡及其化

合物、锰及其化合物、苯

乙烯、氨、臭气浓度

4个点*3次（苯乙烯、

氨气、臭气浓度为 4
次）/天*2天

厂区内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 1个点*3次/天*2天

4 噪声

项目厂界四周外

1米
昼间、夜间噪声

4个点*昼间、夜间监

测 1次/天*2天

设备噪声源
1个点*昼间、夜间监

测 1次/天*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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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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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见下表。

表 8.1-1监测分析方法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仪器名称、型号
检出限/
测定范围

pH值 《水质pH值的测定电极法》
HJ 1147-2020

酸度计
P611

0-14
（无量纲）

化学需氧量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快速密闭催化消解

法（B）3.3.2（3）

滴定管
25mL 4mg/L

五日生化需氧

量

《水质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2009
生化培养箱
SHP-150 0.5mg/L

悬浮物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1901-1989
万分之一天平

FA2004
4mg/L

氨氮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759 0.025mg/L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

法》HJ 836-2017 十万分之一天平
ME55

1.0mg/m3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HJ 1263-2022 0.007mg/m3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

的测定气相色谱法》HJ 38-2017 气相色谱仪
A60

0.07mg/m3

(以碳计)
《环境空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0.07mg/m3

(以碳计)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

仪JF-3012 3mg/m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

仪JF-3012 3mg/m3

林格曼黑度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林格曼烟

气黑度图法》HJ/T 398-2007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 --

苯乙烯
《环境空气苯系物的测定固体吸附/热脱附-

气相色谱法》HJ 583-2010
气相色谱仪

A60 0.0005mg/m3

油烟
《固定污染源废气油烟和油雾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HJ1077-2019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480 0.1mg/m3

锡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锡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HJ/T 65-2001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A3AFG-12 0.003μg/m3

锰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

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B）3.2.12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A3AFG-12 0.2μg/m3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氨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HJ 533-200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T6新世纪
0.01mg/m3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酸汞

分光光度法》HJ/T 27-199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759

有组织：
0.9mg/m3

无组织：
0.05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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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仪器名称、型号
检出限/
测定范围

氯乙烯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气袋

采样-气相色谱法》HJ 1006-2018
气相色谱仪
A91Plus 0.3mg/m3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臭气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HJ 1262-2022 -- 10
（无量纲）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声级计

AWA5688 28‒133dB(A)

8.2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校准记录见下表。

表 8.2-1监测仪器校准记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检定日期 有效日期 检定单位

1 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

器
JF-2031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2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仪 JF-3012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3 环境空气颗粒物综合

采样器
YLB2700C 2024.02.22 2025.02.21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

研究院

4 多路烟气采样器 MH3002 2024.12.12 2025.12.1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5 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

器
JF-2031 2024.12.12 2025.12.1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6 空气氟化物采样器 JF-2035 2024.07.22 2025.07.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7 酸度计 P611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8 滴定管 25mL 2023.02.23 2026.02.22 深圳中电计量测试技

术有限公司

9 生化培养箱 SHP-150 2024.05.31 2025.05.30 广东中准检测有限公

司

10 万分之一天平 FA2004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1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759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T6新世纪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12 红外分光测油仪 OIL-480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1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3AFG-12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14 十万分之一天平 ME55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15 气相色谱仪

A60 2023.03.02 2025.03.0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A91Plus 2023.03.02 2025.03.0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16 声级计 AWA5688 2024.12.19 2025.12.18 广东省中山市质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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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督检测所

17 声校准器 AWA6022A 2024.02.22 2025.02.21 东莞市帝恩检测有限

公司

8.3人员能力

检测人员证书见下表。

表8.3-1 人员上岗证书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日期

1 韩源 男 ZXT-PX-007 2023.04.18 2026.04.17

2 谢勇 男 ZXT-PX-014 2023.04.18 2026.04.17

3 巫小倾 女 ZXT-PX-015 2023.04.18 2026.04.17

4 黄嘉亮 男 ZXT-PX-026 2023.04.18 2026.04.17

5 谭紫阳 男 ZXT-PX-030 2023.04.18 2026.04.17

6 陆尚贤 男 ZXT-PX-033 2023.04.18 2026.04.17

7 高倩华 女 ZXT-PX-036 2023.04.18 2026.04.17

8 刘嘉雯 女 ZXT-PX-049 2023.04.18 2026.04.17

9 何杰聪 男 ZXT-PX-060 2023.07.10 2026.07.09

10 林浩钧 男 ZXT-PX-061 2023.07.10 2026.07.09

11 黄梅 女 ZXT-PX-064 2023.07.10 2026.07.09

12 林映珊 女 ZXT-PX-071 2024.03.04 2027.03.03

13 吴诗琪 女 ZXT-PX-077 2024.06.20 2027.06.19

14 范健成 男 ZXT-PX-078 2024.06.20 2027.06.19

15 王婷婷 女 ZXT-PX-079 2024.07.20 2027.07.19

16 郑芷柔 女 ZXT-PX-080 2024.07.20 2027.07.19

17 何燕冰 女 ZXT-PX-082 2024.07.20 2027.07.19

18 刘芷因 女 ZXT-PX-083 2024.07.20 2027.07.19

19 贾鑫 男 ZXT-PX-085 2024.07.17 2027.07.16

20 吴子轩 男 ZXT-PX-087 2024.07.20 2027.07.19

8.4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①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广东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计量认证（实验室资质认

定）的方法。

②采样前大气采样器进行气路检查和流量校核，保证监测仪器的气密性和准确性。

③采样过程中采集不少于 10%的平行样；实验室分析过程不少于 10%的平行样；

对可以得到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的同时做 10%质控样品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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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准样品或质控样品的项目，但可进行加标回收测试的，在分析的同时做 10%加标

回收样品分析。

④监测数据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⑤监测过程严格按各项污染物监测方法和其他有关技术规范进行。

⑥验收监测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稳定时进行。

⑦大气采样器设备采样前后均进行流量校准；烟尘（气）采样设备采样前后均进

行流量校准；噪声监测仪在监测前、后均以标准声源进行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

差不大于 0.5dB（A），校准记录见下表。

表 8.4-1废水监测质控数据 单位：mg/L

监测

日期

样

品

监测

因子

平行样结果 质控样分析

样品
平行

样

相对

标准

偏差

（%）

允许

相对

偏差

（%）

合格

与否

标准样品

浓度

测量

值

加标

回收

率（%）

允许

加标

回收

率（%）

合格

与否

2025.01.16
生

活

污

水

排

放

口

化学

需氧量
88 83 4.1 ≤10 合格 144±10 139 -- -- 合格

氨氮 8.79 8.82 0.2 ≤10 合格 3.21±0.13 3.17 -- -- 合格

2025.01.17
化学

需氧量
136 130 3.2 ≤10 合格 144±10 139 -- -- 合格

氨氮 9.08 8.95 1.1 ≤10 合格 3.21±0.13 3.17 -- -- 合格

表 8.4-2大气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标定示值(mL/min)/ 误差(%)
示值

误差

（%）

合格

与否
采样前 采样后

仪器

读数

校准仪

读数
误差

仪器

读数

校准仪

读数
误差

大气/颗粒物综

合采样器
JF-2031

（A通路）

ZXT-YQ-022

100.7 100.1 -0.6 101.1 100.2 -0.9 ±5.0 合格

197.9 201.9 +2.0 203.1 200.3 -1.4 ±5.0 合格

495.1 502.4 +1.5 509.6 498.6 -2.2 ±5.0 合格

ZXT-YQ-023

101.5 99.1 -2.4 101.9 99.0 -2.8 ±5.0 合格

203.3 198.7 -2.3 198.9 200.1 +0.6 ±5.0 合格

506.1 498.9 -1.4 496.2 501.4 +1.0 ±5.0 合格

ZXT-YQ-024

100.8 99.5 -1.3 98.5 99.0 +0.5 ±5.0 合格

199.0 198.2 -0.4 202.7 201.8 -0.4 ±5.0 合格

492.2 500.6 +1.7 507.5 499.4 -1.6 ±5.0 合格

ZXT-YQ-025
99.9 99.9 0.0 101.8 99.0 -2.8 ±5.0 合格

201.0 199.3 -0.8 201.7 201.0 -0.3 ±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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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7 502.0 +1.7 507.2 500.6 -1.3 ±5.0 合格

大气/颗粒物综

合采样器
JF-2031

（B通路）

ZXT-YQ-022

100.6 100.9 +0.3 98.5 99.7 +1.2 ±5.0 合格

197.7 198.9 +0.6 198.2 201.7 +1.8 ±5.0 合格

505.0 497.9 -1.4 509.1 501.5 -1.5 ±5.0 合格

ZXT-YQ-023

100.9 100.7 -0.2 98.0 99.2 +1.2 ±5.0 合格

198.2 200.9 +1.4 202.8 200.3 -1.2 ±5.0 合格

492.9 502.5 +1.9 493.5 497.6 +0.8 ±5.0 合格

ZXT-YQ-024

101.5 100.1 -1.4 98.8 99.9 +1.1 ±5.0 合格

203.8 198.4 -2.6 199.2 200.7 +0.8 ±5.0 合格

504.9 498.2 -1.3 504.3 500.9 -0.7 ±5.0 合格

ZXT-YQ-025

98.9 100.1 +1.2 98.9 99.4 +0.5 ±5.0 合格

199.9 199.9 0.0 201.4 198.8 -1.3 ±5.0 合格

500.6 499.2 -0.3 499.3 497.5 -0.4 ±5.0 合格

大气/颗粒物综

合采样器
JF-2031

（A通路）

ZXT-YQ-221

203.1 199.1 -2.0 202.0 199.8 -1.1 ±5.0 合格

492.4 501.5 +1.8 509.7 499.3 -2.0 ±5.0 合格

1009.5 1000.2 -0.9 1006.9 1001.7 -0.5 ±5.0 合格

ZXT-YQ-222

196.7 201.0 +2.2 202.5 200.3 -1.1 ±5.0 合格

501.3 498.3 -0.6 502.2 498.6 -0.7 ±5.0 合格

1004.2 998.2 -0.6 1006.0 1000.9 -0.5 ±5.0 合格

ZXT-YQ-223

199.9 199.1 -0.4 197.6 200.4 +1.4 ±5.0 合格

499.1 500.5 +0.3 495.0 500.6 +1.1 ±5.0 合格

1006.2 1001.0 -0.5 1001.9 998.2 -0.4 ±5.0 合格

ZXT-YQ-224

203.6 201.7 -0.9 200.3 199.0 -0.6 ±5.0 合格

505.2 497.5 -1.5 498.6 497.7 -0.2 ±5.0 合格

1005.2 1000.1 -0.5 990.6 999.0 +0.8 ±5.0 合格

大气/颗粒物综

合采样器
JF-2031

（B通路）

ZXT-YQ-221

196.8 198.2 +0.7 201.2 200.9 -0.1 ±5.0 合格

491.3 498.5 +1.5 493.5 498.4 +1.0 ±5.0 合格

993.3 1000.2 +0.7 1000.6 1001.1 0.0 ±5.0 合格

ZXT-YQ-222

196.5 198.1 +0.8 203.0 199.3 -1.8 ±5.0 合格

503.5 500.0 -0.7 504.5 500.9 -0.7 ±5.0 合格

1000.6 1000.8 0.0 1005.1 1001.1 -0.4 ±5.0 合格

ZXT-YQ-223

196.0 199.7 +1.9 200.5 200.7 +0.1 ±5.0 合格

508.3 497.5 -2.1 496.2 498.4 +0.4 ±5.0 合格

990.8 998.0 +0.7 1005.7 999.6 -0.6 ±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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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T-YQ-224

202.3 200.6 -0.8 203.9 199.7 -2.1 ±5.0 合格

502.7 498.7 -0.8 500.7 502.2 +0.3 ±5.0 合格

991.4 998.7 +0.7 991.9 1000.7 +0.9 ±5.0 合格

环境空气颗粒

物综合采样器
YLB2700C
（A通路）

ZXT-YQ-170

199.2 201.5 +1.2 200.2 199.3 -0.4 ±5.0 合格

503.6 499.4 -0.8 509.6 500.3 -1.8 ±5.0 合格

995.9 999.2 +0.3 990.2 1000.9 +1.1 ±5.0 合格

ZXT-YQ-171

200.1 200.7 +0.3 204.0 198.4 -2.7 ±5.0 合格

491.6 498.6 +1.4 498.4 497.8 -0.1 ±5.0 合格

1008.5 999.4 -0.9 1005.0 998.8 -0.6 ±5.0 合格

ZXT-YQ-172

197.0 202.9 +2.5 202.7 200.7 -1.0 ±5.0 合格

497.9 501.0 +0.6 491.7 498.3 +1.3 ±5.0 合格

1004.9 999.6 -0.5 1006.8 1001.1 -0.6 ±5.0 合格

ZXT-YQ-173

200.1 198.9 -0.6 200.5 199.2 -0.6 ±5.0 合格

491.9 500.1 +1.7 507.2 499.5 -1.5 ±5.0 合格

991.5 998.2 +0.7 993.1 1001.6 +0.9 ±5.0 合格

环境空气颗粒

物综合采样器
YLB2700C
（B通路）

ZXT-YQ-170

201.8 198.9 -1.4 203.7 198.5 -2.6 ±5.0 合格

496.1 501.5 +1.1 492.9 500.4 +1.5 ±5.0 合格

990.7 998.1 +0.7 998.5 1001.9 +0.3 ±5.0 合格

ZXT-YQ-171

200.1 201.2 +0.5 200.5 198.3 -1.1 ±5.0 合格

492.8 498.3 +1.1 492.3 501.9 +2.0 ±5.0 合格

997.9 1001.1 +0.3 990.9 998.9 +0.8 ±5.0 合格

ZXT-YQ-172

198.9 201.1 +1.1 202.1 198.4 -1.8 ±5.0 合格

500.9 499.4 -0.3 500.1 501.0 +0.2 ±5.0 合格

994.2 999.3 +0.5 993.0 999.9 +0.7 ±5.0 合格

ZXT-YQ-173

202.4 199.0 -1.7 204.0 198.4 -2.7 ±5.0 合格

500.8 502.2 +0.3 499.4 498.2 -0.2 ±5.0 合格

1006.9 1001.6 -0.5 1006.4 1000.4 -0.6 ±5.0 合格

多路烟气采样

器MH3002
（A通路）

ZXT-YQ-260

201.4 200.6 -0.4 202.5 200.8 -0.8 ±5.0 合格

506.1 497.5 -1.7 506.4 498.6 -1.5 ±5.0 合格

1007.0 999.5 -0.7 991.6 998.4 +0.7 ±5.0 合格

ZXT-YQ-261

196.3 200.2 +2.0 201.5 200.8 -0.3 ±5.0 合格

507.7 500.0 -1.5 508.7 501.9 -1.3 ±5.0 合格

1006.0 1001.2 -0.5 999.2 998.1 -0.1 ±5.0 合格

多路烟气采样 ZXT-YQ-260 201.3 200.4 -0.4 200.3 198.3 -1.0 ±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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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MH3002
（B通路）

501.8 501.3 -0.1 490.0 502.0 +2.4 ±5.0 合格

996.5 998.2 +0.2 1001.8 999.4 -0.2 ±5.0 合格

ZXT-YQ-261

198.9 201.7 +1.4 197.8 200.8 +1.5 ±5.0 合格

497.9 501.6 +0.7 503.0 500.2 -0.6 ±5.0 合格

1002.9 999.1 -0.4 1009.6 999.3 -1.0 ±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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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3大气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标定示值(L/min)/ 误差(%)
示值误

差（%）

合格

与否
采样前 采样后

仪器

读数

校准仪

读数
误差

仪器

读数

校准仪

读数
误差

大气/颗粒

物综合采样

器 JF-2031
（TSP通路）

ZXT-YQ-221 101.5 99.5 -2.0 100.9 98.0 -2.9 ±5.0 合格

ZXT-YQ-222 98.1 101.4 +3.4 99.0 100.0 +1.0 ±5.0 合格

ZXT-YQ-223 99.5 100.1 +0.6 100.7 98.8 -1.9 ±5.0 合格

ZXT-YQ-224 98.8 99.9 +1.1 98.2 101.7 +3.6 ±5.0 合格

大气/颗粒

物综合采样

器 JF-2031
（TSP通路）

ZXT-YQ-022 100.5 99.4 -1.1 101.6 100.9 -0.7 ±5.0 合格

ZXT-YQ-023 100.2 101.7 +1.5 98.9 98.3 -0.4 ±5.0 合格

ZXT-YQ-024 100.3 100.8 +0.5 100.3 100.1 -0.2 ±5.0 合格

ZXT-YQ-025 99.2 99.3 +0.1 100.0 99.1 -0.9 ±5.0 合格

环境空气颗

粒物综合采

样器
YLB2700C
（TSP通路）

ZXT-YQ-170 98.4 101.2 +2.8 101.4 98.1 -3.3 ±5.0 合格

ZXT-YQ-171 101.5 100.8 -0.7 99.1 101.7 +2.6 ±5.0 合格

ZXT-YQ-172 101.0 101.0 0.0 100.6 99.2 -1.4 ±5.0 合格

ZXT-YQ-173 100.7 99.6 -1.1 101.0 99.8 -1.2 ±5.0 合格

空气氟化物

采样器
JF-2035

（TSP通路）

ZXT-YQ-240 100.2 100.8 +0.6 99.2 98.6 -0.6 ±5.0 合格

表 8.4-4烟尘（气）采样器烟气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标气成分/浓度
采样前 采样后 示值

误差

（%）

合格

与否测定值 误差 测定值 误差

自动烟尘

烟气测试

仪
JF-3012

ZXT-YQ-030

O2
(%)

15.02 14.9 -0.8 15.0 -0.1 ±5.0 合格

21 21.0 0.0 20.9 -0.5 ±5.0 合格

SO2
(mg/m3)

50.2 51.9 +3.4 49.3 -1.8 ±5.0 合格

2006.5 2004.2 -0.1 2082.0 +3.8 ±5.0 合格

NO
(mg/m3)

20.5 21.1 +2.9 20.0 -2.4 ±5.0 合格

1010.4 1040.3 +3.0 975.0 -3.5 ±5.0 合格

NO2
(mg/m3)

10.0 10.1 +1.0 9.8 -2.0 ±5.0 合格

180.6 182.3 +0.9 178.0 -1.4 ±5.0 合格

CO
(mg/m3)

20.1 19.8 -1.5 19.5 -3.0 ±5.0 合格

503.4 516.2 +2.5 508.2 +1.0 ±5.0 合格

ZXT-YQ-031 O2
(%)

15.02 15.4 +2.5 15.2 +1.2 ±5.0 合格

21 20.9 -0.5 21.1 +0.5 ±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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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
(mg/m3)

50.2 49.9 -0.6 51.3 +2.2 ±5.0 合格

2006.5 1962.0 -2.2 2022.9 +0.8 ±5.0 合格

NO
(mg/m3)

20.5 20.7 +1.0 20.6 +0.5 ±5.0 合格

1010.4 1009.9 0.0 1018.3 +0.8 ±5.0 合格

NO2
(mg/m3)

10.0 10.4 +4.0 10.0 0.0 ±5.0 合格

180.6 186.0 +3.0 187.4 +3.8 ±5.0 合格

CO
(mg/m3)

20.1 20.9 +4.0 20.3 +1.0 ±5.0 合格

503.4 504.3 +0.2 483.9 -3.9 ±5.0 合格

表 8.4-5烟尘（气）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标定示值(mL/min)/ 误差(%)
示值

误差

（%）

合格

与否

采样前 采样后

仪器

读数

校准

仪读

数

误

差

仪器

读数

校准

仪读

数

误

差

多路烟气

采样器
MH3002

（A通路）

ZXT-YQ-260

198.3 198.3 0 200.1 198.0 -1 ±5.0 合格

493.2 499.1 1.2 497.1 498.2 0.2 ±5.0 合格

991.1 999.9 0.9 997.6 1001.6 0.4 ±5.0 合格

ZXT-YQ-261

200.9 199.3 -0.8 203.4 198.6 -2.4 ±5.0 合格

509.7 498.6 -2.2 501.7 499.3 -0.5 ±5.0 合格

1001.8 999.1 -0.3 1007.2 1000.4 -0.7 ±5.0 合格

多路烟气

采样器
MH3002

（B通路）

ZXT-YQ-260

196.8 198.8 1.0 203.8 200.8 -1.5 ±5.0 合格

501.3 498.9 -0.5 497.1 498.3 0.2 ±5.0 合格

998.6 1001.8 0.3 1007.3 1001.8 -0.5 ±5.0 合格

ZXT-YQ-261

202.6 198.8 -1.9 202.6 201.9 -0.3 ±5.0 合格

497.0 499.0 0.4 491.4 498.4 1.4 ±5.0 合格

1002.2 998.9 -0.3 998.1 999.8 0.2 ±5.0 合格

多路烟气

采样器
MH3002

（C通路）

ZXT-YQ-260

50.0 49.9 -0.2 49.9 49.9 0.0 ±5.0 合格

98.8 99.7 0.9 100.3 100.7 0.4 ±5.0 合格

196.8 201.0 2.1 199.3 198.0 -0.7 ±5.0 合格

ZXT-YQ-261

49.9 49.9 0 49.4 49.1 -0.6 ±5.0 合格

99.6 100.2 0.6 98.6 99.8 1.2 ±5.0 合格

197.4 199.5 1.1 199.3 199.3 0 ±5.0 合格

多路烟气

采样器
MH3002

（D通路）

ZXT-YQ-260

50.5 50.2 -0.6 49.3 49.5 0.4 ±5.0 合格

100.2 99.1 -1.1 99.9 101.0 1.1 ±5.0 合格

203.7 199.4 -2.1 202.0 199.1 -1.4 ±5.0 合格

ZXT-YQ-261 49.3 49.4 0.2 49.9 49.6 -0.6 ±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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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99.6 0 100.8 100.9 0.1 ±5.0 合格

203.5 201.9 -0.8 196.1 201.3 2.7 ±5.0 合格

全自动烟

气采样器
MH3001

（A通路）

ZXT-YQ-208

196.7 200.6 2.0 199.0 199.7 0.4 ±5.0 合格

508.1 500.5 -1.5 504.5 499.3 -1.0 ±5.0 合格

1001.0 1001.8 0.1 1007.8 998.9 -0.9 ±5.0 合格

ZXT-YQ-209

201.6 199.3 -1.1 202.4 199.9 -1.2 ±5.0 合格

506.8 500.9 -1.2 504.6 499.8 -1.0 ±5.0 合格

997.3 998.3 0.1 994.1 1001.0 0.7 ±5.0 合格

全自动烟

气采样器
MH3001

（B通路）

ZXT-YQ-208

198.0 199.2 0.6 196.4 198.0 0.8 ±5.0 合格

495.6 197.9 0.5 491.1 498.3 1.5 ±5.0 合格

1008.4 100.3 -0.8 1009.3 1001.2 -0.8 ±5.0 合格

ZXT-YQ-209

199.7 200.3 0.3 203.0 199.6 -1.7 ±5.0 合格

509.1 499.1 -2.0 492.4 501.0 1.7 ±5.0 合格

996.2 998.3 0.2 993.0 1001.9 0.9 ±5.0 合格

表 8.4-6烟尘（气）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流量校准（L/min）/ 误差(%)
示值

误差

（%）

合格

与否
采样前 采样后

仪器

读数

校准仪

读数
误差

仪器

读数

校准仪

读数
误差

自动烟尘烟

气测试仪
JF-3012

ZXT-YQ-030

10.2 9.8 -3.9 10.0 10.2 +2.0 ±5.0 合格

29.7 30.1 +1.3 29.4 29.9 +1.7 ±5.0 合格

58.8 60.3 +2.6 59.7 60.1 +0.7 ±5.0 合格

ZXT-YQ-031

9.8 10.1 +3.1 9.9 9.8 -1.0 ±5.0 合格

29.8 30.5 +2.3 29.9 30.6 +2.3 ±5.0 合格

59.9 60.3 +0.7 59.6 60.1 +0.8 ±5.0 合格

表 8.4-7 噪声校准结果 单位：dB(A)

校准日期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标准声

压级
测量前 测量后 前后偏差

允许

偏差

合格

与否

2025.01.16
昼间

AWA5688 ZXT-YQ-262 94.0 93.8 93.8 0.0 ±0.5 合格

2025.01.17
夜间

AWA5688 ZXT-YQ-262 94.0 93.8 93.8 0.0 ±0.5 合格

备注 声校准计型号：AWA6022A，编号：ZXT-YQ-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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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监测结果

9.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2025年 01月 14日-01月 17日）我单位人员对《中山市钰民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一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

进行了监测，监测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生产工况满足 75%以上要求，设备运行正常，

基本符合验收要求。

企业提供的生产负荷情况见下表。

表 9.1-1 生产负荷表

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日产量（台） 实际日产量（台） 工况%

2024.01.14

轮椅 1400 1120 80

助行器 1000 800 80

拐杖 3500 2800 80

座椅 1200 960 80

其他辅具 800 640 80

2025.01.15

轮椅 1400 1148 82

助行器 1000 820 82

拐杖 3500 2870 82

座椅 1200 984 82

其他辅具 800 656 82

2025.01.16

轮椅 1400 1162 83

助行器 1000 830 83

拐杖 3500 2905 83

座椅 1200 996 83

其他辅具 800 664 83

2025.01.17

轮椅 1400 1190 85

助行器 1000 850 85

拐杖 3500 2975 85

座椅 1200 1020 85

其他辅具 800 680 85

注：按 300天/年计算。



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一期）

51

9.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1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

废水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9.2-1 废水监测结果表 pH值：无量纲；单位：mg/L

采样点位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平均值
标准

限值
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生活污水

排放口

2025.01.16

pH值 7.9（12.5℃） 7.9（15.9℃） 7.9（17.7℃） 7.9（18.2℃） -- 6~9 达标

化学需氧量 88 163 121 195 142 500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32.8 47.6 37.0 50.4 41.9 300 达标

悬浮物 116 108 124 97 111 400 达标

氨氮 8.79 9.27 10.6 7.98 9.16 -- --

2025.01.17

pH值 7.8（11.8℃） 7.9（14.4℃） 7.9（15.6℃） 7.9（17.0℃） -- 6~9 达标

化学需氧量 136 187 100 155 145 500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35.7 43.1 30.7 40.2 37.4 300 达标

悬浮物 131 103 115 107 114 400 达标

氨氮 9.08 7.98 9.98 10.6 9.41 -- --

执行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表 4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备注 “--”表示参考标准中无该项目的参考限值。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表 4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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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9.2-2 废气监测结果表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2025.01.14 2025.01.15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食堂油烟废气处

理前取样口

油烟 浓度 mg/m3 8.0 7.8 7.9 / 7.3 7.7 7.8 / -- --

标干流量 m3/h 15570 15502 15152 / 15454 15280 15239 / -- --

食堂油烟废气处

理后排放口
FQ-010907

油烟 浓度 mg/m3 1.6 1.6 1.5 / 1.4 1.6 1.6 / 2.0 达标

标干流量 m3/h 16047 16089 16059 / 15867 15878 15854 / -- --

去除效率（%） 79 79 80 / 80 78 79 / ≥75 达标

吹塑废气处理前

取样口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3 16.3 17.5 16.3 / 17.9 16.7 16.2 / -- --

排放速率 kg/h 0.11 0.12 0.11 / 0.12 0.11 0.10 / -- --

标干流量 m3/h 6908 6749 6959 / 6650 6427 6431 / -- --

臭气浓度（无量纲） 851 630 630 630 724 724 630 851 -- --

最大值 851 851 -- --

吹塑废气处理后

排放口
FQ-010904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3 9.09 8.36 10.0 / 11.4 10.0 8.69 / 1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6.6×10-2 6.2×10-2 7.2×10-2 / 8.2×10-2 7.0×10-2 6.5×10-2 / -- --

平均处理效率 41.1% 34.3% -- --

标干流量 m3/h 7284 7368 7237 / 7197 6992 7469 / -- --

臭气浓度（无量纲） 269 309 309 269 269 229 269 229 20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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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最大值 309 269

执行标准

①油烟：《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 2中型饮食业单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②非甲烷总烃：《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③臭气浓度：《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核算：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单位合成树脂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kg/t产品；

C实—排气筒中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mg/m3；

Q—排气筒单位时间内排气量，m3/h；

T产—单位时间内合成树脂的产量，t/h。

根据计算本项目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为：

吹塑废气 FQ-010904：（6.9×10-2/82.5%）/（1464/2400）=0.137kg/t＜0.5kg/t

计算得到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0.137kg/t，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

求。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吹塑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要求，臭气浓度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食堂油烟废气中油烟达到《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2中型饮食业单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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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3 废气监测结果表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

限值
评价2025.01.16 2025.01.17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注塑废气处

理前取样口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3 21.6 20.7 22.3 / 21.1 20.7 21.0 / -- --

排放速率 kg/h 0.21 0.19 0.21 / 0.20 0.20 0.19 / -- --

苯乙烯
浓度 mg/m3 0.0063 0.0035 0.0047 / 0.0042 0.0064 0.0042 / -- --

排放速率 kg/h 6.0×10-5 3.3×10-5 4.4×10-5 / 3.9×10-5 6.1×10-5 3.8×10-5 / -- --

氨
浓度 mg/m3 0.46 0.42 0.51 / 0.44 0.53 0.50 / -- --

排放速率 kg/h 4.4×10-3 3.9×10-3 4.8×10-3 / 4.1×10-3 5.1×10-3 4.6×10-3 / -- --

氯化氢
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氯乙烯
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 --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标干流量 m3/h 9579 9317 9437 / 9390 9550 9177 / -- --

臭气浓度（无量纲） 724 630 630 724 630 630 724 851 -- --

最大值 724 851 -- --

注塑废气处

理后排放口
FQ-010903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3 9.58 8.17 8.25 / 9.21 9.65 9.30 / 8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10 8.2×10-2 8.5×10-2 / 9.7×10-2 0.11 9.6×10-2 / -- --

平均处理效率 56.2% 48.7% -- --

苯乙烯
浓度 mg/m3 0.0017 0.0027 0.0022 / 0.0028 0.0026 0.0028 / 5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1.8×10-5 2.7×10-5 2.3×10-5 / 3.0×10-5 2.9×10-5 2.9×10-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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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3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氯化氢
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1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2.01* 达标

氯乙烯
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36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5.93* 达标

标干流量 m3/h 10568 10093 10332 / 10555 11001 10325 / -- --

臭气浓度（无量纲） 269 309 309 354 269 309 269 354
20000 达标

最大值 354 354

时效炉燃烧

废气排放口
G3

FQ-010905

颗粒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 --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3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 mg/m3 4 4 4 / 4 3 3 / -- --

折算浓度 mg/m3 198 171 185 / 179 158 166 / 3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3.8×10-3 4.0×10-3 4.0×10-3 / 3.8×10-3 3.1×10-3 2.9×10-3 / -- --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 --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2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标干流量 m3/h 948 1004 992 / 961 1019 977 / -- --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 ˂1级 ˂1级 ˂1级 / ˂1级 ˂1级 ˂1级 / ≤1级 达标

时效炉燃烧

废气排放口
G4

颗粒物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 --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3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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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010906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氮氧化物

实测浓度 mg/m3 3 3 4 / 3 4 4 / -- --

折算浓度 mg/m3 147 166 131 / 105 194 185 / 3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2.9×10-3 3.0×10-3 3.8×10-3 / 2.8×10-3 3.9×10-3 3.8×10-3 / -- --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 --

折算浓度 mg/m3 ND ND ND / ND ND ND / 2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 / / / / / / / -- --

标干流量 m3/h 979 1004 960 / 934 988 947 / -- --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 ˂1级 ˂1级 ˂1级 / ˂1级 ˂1级 ˂1级 / ≤1级 达标

执行标准

①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重点区域排放限值；

②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新、改、扩建工业炉窑二级标准；

③非甲烷总烃：《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排放标准》DB 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中的较严者；

④氨、苯乙烯：《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⑤氯化氢、氯乙烯：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⑥臭气浓度：《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 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备注

①“--”表示参考标准中无该项目的参考限值或不需要评价；

②“/”表示该项目无要求或无需计算；

③“ND”表示未检出或低于检出限；

④“*”表示按其参考标准中附录 B B.1确定的内插法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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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核算：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单位合成树脂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kg/t产品；

C实—排气筒中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mg/m3；

Q—排气筒单位时间内排气量，m3/h；

T产—单位时间内合成树脂的产量，t/h。

根据计算本项目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为：

注塑废气 FQ-010903：（9.5×10-2/82.5%）/（1464/2400）=0.189kg/t＜0.5kg/t

计算得到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为 0.189kg/t，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

求。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注塑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 44/2367-2022表 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中的较严者要求，氨、苯

乙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氯化氢、氯乙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要求，臭气浓度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时效炉燃烧废气 FQ-010905、FQ-010906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

中重点区域排放限值要求；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新、改、扩建工业炉窑二级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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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9.2-4气象条件

采样时间及点位 检测项目及频次
开始采样时气象参数

气温（℃） 气压（kPa） 湿度（%RH） 风速（m/s） 风向 天气状况

2025.01.14

1#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3 102.2 66.9 1.6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7 101.7 51.8 1.4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6 50.3 1.5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4.3 102.1 66.4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5 101.7 51.2 1.4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1 102.2 69.6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6.3 102.0 62.5 1.5 东北风

第三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四次 19.5 101.7 51.2 1.4 东北风

2#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3 102.2 66.9 1.5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7 101.7 51.8 1.3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6 50.3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4.3 102.1 66.2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9.5 101.8 58.3 1.4 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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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4

第三次 19.5 101.7 51.2 1.3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1 102.2 69.5 1.5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6.3 102.0 62.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5 101.8 58.3 1.4 东北风

第四次 19.5 101.7 51.2 1.3 东北风

3#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3 102.2 66.9 1.5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7 101.7 51.8 1.3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6 50.3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4.3 102.1 66.0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9.5 101.8 58.1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5 101.7 51.0 1.3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1 102.2 69.4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6.3 102.0 62.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5 101.8 58.3 1.4 东北风

第四次 19.5 101.7 51.0 1.3 东北风

4#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3 102.2 66.9 1.5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7 101.7 51.8 1.3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8 58.1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4.3 102.1 65.8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9.5 101.8 58.1 1.4 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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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4

非甲烷总烃 第三次 19.5 101.7 51.0 1.3 东北风

晴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2 102.2 69.2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6.3 102.0 62.3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5 101.8 58.1 1.4 东北风

第四次 19.5 101.7 51.0 1.3 东北风

5#厂区内

（车间门外

1米）

颗粒物

第一次 14.3 102.2 66.9 1.6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9.5 101.8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7 101.7 51.8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4.1 102.2 69.6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6.0 102.0 63.2 1.5 东北风

第三次 20.0 101.7 54.7 1.4 东北风

2025.01.15
1#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7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7.6 102.3 64.1 1.6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6 1.4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9 55.2 1.5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5.2 102.4 67.6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8.8 102.1 58.6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1.9 54.1 1.5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7 东北风

第二次 17.9 102.3 63.3 1.6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6 1.4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四次 18.8 101.9 54.1 1.5 东北风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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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5

2#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6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7.6 102.3 64.1 1.5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6 1.4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9 55.2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5.2 102.4 67.5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8.8 102.1 58.4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1.9 54.0 1.4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7.9 102.3 63.3 1.5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4 1.4 东北风

第四次 18.8 101.9 53.9 1.4 东北风

3#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6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7.6 102.3 64.1 1.5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6 1.4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9 55.2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5.2 102.4 67.4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8.8 102.1 58.3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9.0 101.9 55.2 1.4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5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7.9 102.3 63.3 1.5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三次 18.8 102.1 58.3 1.4 东北风

晴
第四次 18.7 101.9 53.8 1.4 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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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5

4#下风向监

控点

颗粒物、氯化氢、氯

乙烯、锡及其化合物、

锰及其化合物、苯乙

烯、氨、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6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7.6 102.3 64.1 1.5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6 1.4 东北风

氨、苯乙烯 第四次 19.0 101.9 55.2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5.2 102.4 67.2 1.5 东北风

第二次 18.8 102.1 58.2 1.4 东北风

第三次 18.7 101.9 53.8 1.4 东北风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4.4 102.5 70.4 1.6 东北风

第二次 17.9 102.3 63.2 1.5 东北风

第三次 18.8 102.1 58.2 1.4 东北风

第四次 18.7 101.9 53.7 1.4 东北风

5#厂区内

（车间门外

1米）

颗粒物

第一次 14.4 102.5 70.6 1.7 东北风

晴

第二次 17.6 102.3 64.2 1.6 东北风

第三次 19.0 102.1 58.6 1.4 东北风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14.3 102.5 71.7 1.7 东北风

第二次 17.6 102.3 64.1 1.6 东北风

第三次 19.0 102.0 56.9 1.4 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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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5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厂界外） 单位：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及频次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1#下风向监控

点

2#下风向监控

点

3#下风向监控

点

4#下风向监控

点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025.01.14

非甲烷

总烃

第一次 0.46 0.53 0.57 0.67

0.67 4.0 达标第二次 0.52 0.54 0.56 0.65

第三次 0.50 0.66 0.59 0.63

颗粒物

第一次 0.080 0.124 0.145 0.117

0.160 1.0 达标第二次 0.125 0.160 0.139 0.140

第三次 0.110 0.144 0.159 0.127

苯乙烯

第一次 0.0007 0.0033 0.0117 0.0017

0.0155 5.0 达标
第二次 ND 0.0041 0.0107 0.0059

第三次 ND 0.0060 0.0017 0.0058

第四次 0.0009 0.0107 0.0155 0.0042

锡及其化

合物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24 达标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氯乙烯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60 达标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氯化氢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20 达标
第二次 ND ND ND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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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4

第三次 ND ND ND ND

锰及其化

合物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040 达标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0 <10 <10 10

10 20 达标
第二次 <10 <10 <10 <10

第三次 <10 <10 <10 <10

第四次 <10 <10 <10 <10

氨

第一次 0.02 0.03 0.02 0.03

0.03 1.5 达标
第二次 <0.01 0.02 0.03 0.02

第三次 0.02 0.01 0.02 0.02

第四次 0.02 0.02 0.01 0.02

2025.01.15

非甲烷

总烃

第一次 0.42 0.60 0.59 0.60

0.63 4.0 达标第二次 0.51 0.61 0.60 0.59

第三次 0.53 0.56 0.63 0.61

颗粒物

第一次 0.165 0.120 0.137 0.147

0.181 1.0 达标第二次 0.181 0.098 0.127 0.112

第三次 0.170 0.093 0.114 0.132

苯乙烯

第一次 0.0063 0.0014 0.0050 0.0011

0.0063 5.0 达标
第二次 0.0035 0.0015 0.0040 0.0057

第三次 0.0047 0.0016 0.0050 0.0039

第四次 0.0016 0.0052 0.0042 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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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5

锡及其化

合物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24 达标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氯乙烯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60 达标

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ND 0.60 达标

氯化氢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20 达标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锰及其化

合物

第一次 ND ND ND ND

ND 0.040 达标第二次 ND ND ND ND

第三次 ND ND ND ND

臭气浓度

第一次 <10 <10 <10 <10

10 20 达标
第二次 <10 <10 10 <10

第三次 <10 <10 <10 <10

第四次 <10 <10 10 <10

氨

第一次 ND 0.03 0.02 ND

0.03 1.5 达标
第二次 0.02 0.02 0.01 0.02

第三次 0.01 0.01 0.03 0.03

第四次 0.02 0.0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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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

①非甲烷总烃：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值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中的较严者；

②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氯乙烯、氯化氢、锰及其化合物：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

值；

③臭气浓度、苯乙烯、氨：《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新扩改建项目厂界二级标准值。

备注 “ND”表示未检出或低于检出限。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值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中的较严者要求，颗粒

物、锡及其化合物、氯乙烯、氯化氢、锰及其化合物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

限值要求；臭气浓度、苯乙烯、氨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新扩改建项目厂界二级标准值要求。

表 9.2-6检测结果（厂区内）

采样点位及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及频次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评价

5#厂区内

（车间门外 1米）
2025.01.14

颗粒物

第一次 0.140

5 达标第二次 0.170

第三次 0.129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0.84 6 达标

监控点处一次

浓度值

第一次 0.85

20 达标
第二次 0.83

第三次 0.85

第四次 0.82

第二次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0.73 6 达标

监控点处一次 第一次 0.72 2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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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值 第二次 0.74

第三次 0.73
20 达标

第四次 0.74

第三次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0.74 6 达标

监控点处一次

浓度值

第一次 0.77

20 达标
第二次 0.73

第三次 0.72

第四次 0.75

5#厂区内

（车间门外 1米）
2025.01.15

颗粒物

第一次 0.166

5 达标第二次 0.146

第三次 0.155

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0.72 6 达标

监控点处一次

浓度值

第一次 0.70

20 达标
第二次 0.72

第三次 0.75

第四次 0.71

第二次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0.78 6 达标

监控点处一次

浓度值

第一次 0.78

20 达标
第二次 0.77

第三次 0.75

第四次 0.80

第三次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0.80 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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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点处一次

浓度值

第一次 0.82

20 达标
第二次 0.79

第三次 0.81

第四次 0.79

执行标准
①非甲烷总烃：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 44/2367-2022表 3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②颗粒物：《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表 3有车间厂房其他炉窑无组织排放烟（粉）尘最高允许浓度限值。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内非甲烷总烃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

44/2367-2022表3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表3有车间厂房其他炉

窑无组织排放烟（粉）尘最高允许浓度限值要求。

关于厂区内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在《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中A.2.2条款规定“按便

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但现阶段国家及地方均未发布便携式监测仪器标准监测方法，故不进行厂区内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

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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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噪声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9.2-7气象条件

检测时间及点位
检测时气象参数

风向 风速（m/s） 天气状况

2025.01.16
2#西南面厂界外 1米 东北风 1.4

晴
3#西北面厂界外 1米 东北风 1.4

2025.01.17
2#西南面厂界外 1米 东北风 1.4

晴
3#西北面厂界外 1米 东北风 1.4

表 9.2-8噪声检测结果

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dB(A)］ 标准限值

（昼间）

［dB(A)］
评价

2025.01.16 2025.01.17

1# 车间内 86.6 86.8 -- --

2# 西南面厂界外 1米 61.7 61.4
65

达标

3# 西北面厂界外 1米 59.6 59.5 达标

执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3类。

备注 “--”表示参考标准中无该项目的参考限值或不需要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西南面、西北面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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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环建书〔2024〕0036号：项目新增挥发性

有机物(TVOC、非甲烷总烃)14.223t/a,氮氧化物3.472t/a。升级技术改造后全厂挥发性有

机物(TVOC、非甲烷总烃)排放量不得大于21.481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得大于3.694

吨/年。

表9.2-9总量核算表

项目 排放源
平均排放

速率 kg/h
年工作时

间 h/a
一期实际排

放总量 t/a
收集效

率%

审批总

量
t/a

挥发性

有机物

吹塑废气
FQ-010904

有组织 6.9×10-2 2400 0.167
50 /

无组织 / / 0.268

注塑废气
FQ-010903

有组织 9.5×10-2 2400 0.228
50 /

无组织 / / 0.480

合计（有组织+无组织） 1.143 / 21.481

氮氧

化物

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处

理后排放口 FQ-010905 3.6×10-3 2400 0.0086 100 /

时效炉（热处理）燃烧废气处

理后排放口 FQ-010906 3.4×10-3 2400 0.0080 100 /

合计 0.017 / 3.694

经计算，项目一期的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为 1.143t/a，以 82.5%

工况折算排放总量为 1.385吨/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0.017t/a，以 82.5%工况折算排

放总量为 0.206吨/年，符合总量控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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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验收监测结论

10.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由监测数据（见 9.2.2）可知，通过包围式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后（FQ-010903）的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为 48.7%-56.2%，通过包围式集气罩收集后

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FQ-010904）的的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为 34.3%-41.1%，

食堂油烟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为 78%～80%。

10.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根据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广东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5年 01月 14日-01月 17日对本期验收设备排放的废水、废气、噪声进行监测，监

测结果如下：

①生活污水排放口各监测项目均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要求。

②有组织排放废气中，食堂油烟废气中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表2中型饮食业单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

率 ；吹 塑废 气中 的非 甲 烷总 烃 满 足《 合成 树脂 工业 污染 物 排放 标准 》

GB 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时效炉燃烧废气FQ-010905、FQ-010906中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

56号中重点区域排放限值要求；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9078-1996新、改、扩建工业炉窑二级标准要求；注塑废气中的非甲烷

总烃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广 东 省 地 方 标 准 《 固 定 污 染 源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 44/2367-2022表1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中的较严者要求，氨、苯乙烯满足《合成树

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4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氯化氢、氯乙

烯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要求，

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③无组织排放废气中，厂界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值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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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31572-2015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中的较严者要求，颗粒物、锡

及其化合物、氯乙烯、氯化氢、锰及其化合物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值要求；臭气浓度、苯乙烯、氨满足《恶臭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1新扩改建项目厂界二级标准值要求。

④项目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

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 44/2367-2022表 3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颗粒

物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表 3有车间厂房其他炉窑无组

织排放烟（粉）尘最高允许浓度限值要求。

⑤项目西南面、西北面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中 3类要求。

⑥项目一期的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总量为 1.143t/a，以 82.5%工况折

算排放总量为 1.385吨/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 0.017t/a，以 82.5%工况折算排放总量

为 0.206吨/年，符合总量控制的要求。

10.3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和现场调查，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均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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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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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竣工验收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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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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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生产线升级技

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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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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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竣工及调试日期截图（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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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分期验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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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验收工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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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废水排放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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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水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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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固废处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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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废气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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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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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企业环保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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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规范化排放口要求（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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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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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固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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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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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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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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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部分现场/采样照片

图 1 生活污水 图 2 生活污水

图 3 有组织废气 图 4 有组织废气



中山市钰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一期）

152

图 5 有组织废气 图 6 有组织废气

图 7无组织废气 图 8 无组织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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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无组织废气 图 10 无组织废气

图 11 厂界噪声 图 12 厂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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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厂界噪声 图 14 设备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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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治理设施图片及现场勘查照片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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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危险废物房照片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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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事故池照片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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